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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 籍 與 大 陸 配 偶 照 顧 輔 導 措 施 分 工 表  
重 點 工 作  理 念  具 體 措 施  主 辦 機 關 協 辦 機 關 預 定 完 成 期 限 

生 活 適 應 輔 導 協 助 解 決 其 因 文

化 差 異 所 衍 生 之

生 活 適 應 問 題 ，

俾 使 迅 速 融 入 我

國 社 會 。  

一 、 全 面 辦 理 外 籍 與 大 陸 配 偶 生 活 狀

況 調 查 。  
 
 
 
 

二 、 加 強 推 廣 生 活 適 應 輔 導 班 ， 充 實

課 程 內 容 、 教 材 與 教 學 方 法 ， 加

強 種 子 教 師 培 訓 ， 鼓 勵 家 屬 陪 同

參 與 。  
 
 

三 、 編 印 外 籍 與 大 陸 配 偶 在 臺 生 活 相

關 資 訊 簡 冊 ， 提 供 外 籍 與 大 陸 配

偶 與 國 人 結 婚 之 相 關 法 令 規 章 、

在 臺 生 活 資 訊 等 ， 以 多 國 語 言 印

製 ， 送 由 我 國 駐 外 單 位 、 相 關 國

家 駐 華 機 構 及 各 地 戶 政 事 務 所 配

合 發 送 ， 並 規 劃 拍 攝 宣 導 影 片 。  

四 、 提 供 外 籍 配 偶 生 活 適 應 輔 導 相 關

諮 詢 資 料 服 務 窗 口 ； 並 規 劃 大 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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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 

 

配 偶 服 務 窗 口 ， 提 供 生 活 適 應 諮

詢 服 務 。  

五 、 結 合 運 用 民 間 團 體 發 展 地 區 性 外

籍 與 大 陸 配 偶 服 務 措 施 。  

六 、 研 議 外 籍 與 大 陸 配 偶 及 其 家 庭 之

輔 導 與 服 務 措 施 。  

七 、 提 供 民 事 刑 事 訴 訟 法 律 諮 詢 服 務

。  

八 、 輔 導 外 籍 與 大 陸 配 偶 取 得 駕 駛 執

照 。  

九 、 加 強 聯 繫 促 請 相 關 國 家 駐 華 機 構

對 外 籍 配 偶 之 諮 商 、 協 助 ， 並 加

強 對 外 國 提 供 國 內 相 關 資 訊 ， 提

升 我 國 國 際 形 象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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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 療 優 生 保 健 規 劃 提 供 外 籍 與

大 陸 配 偶 相 關 醫

療 保 健 服 務 ， 維

護 健 康 品 質 。  

一 、 輔 導 外 籍 與 大 陸 配 偶 加 入 全 民 健

康 保 險 。  

二 、 提 供 家 庭 計 畫 、 產 前 產 後 、 優 生

保 健 及 防 疫 措 施 指 導 。  

三 、 補 助 低 收 入 戶 之 外 籍 與 大 陸 配 偶

產 前 遺 傳 診 斷 、 子 宮 內 避 孕 器 及

結 紮 經 費 。  

四 、 繼 續 實 施 外 籍 配 偶 入 境 前 健 康 檢

查 。  

五 、 辦 理 外 籍 與 大 陸 配 偶 逐 一 建 卡 照

護 。  

六 、 辦 理 外 籍 與 大 陸 配 偶 生 育 、 身 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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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 

 

障 礙 、 衛 生 健 康 及 相 關 需 求 之 研

究 調 查 。  
 
 

保 障 就 業 權 益 保 障 外 籍 與 大 陸

配 偶 工 作 權 ， 以

協 助 其 經 濟 獨 立

、 生 活 安 定 。  

一 、 提 供 外 籍 與 大 陸 配 偶 就 業 諮 詢 服

務 。  

二 、 推 介 、 媒 合 取 得 工 作 權 之 外 籍 與

大 陸 配 偶 就 業 。  

三 、 規 劃 取 得 工 作 權 之 受 暴 外 籍 與 大

陸 配 偶 ， 經 社 工 員 評 估 其 有 工 作

需 要 者 ， 得 以 憑 政 府 公 文 或 證

明 ， 專 案 給 予 免 費 接 受 相 關 職 業

訓 練 或 推 介 就 業 ， 以 安 定 其 生 活 。 

四 、 研 議 修 正 相 關 法 規 ， 使 無 居 留 證

之 受 暴 大 陸 配 偶 得 於 一 定 期 限 內

工 作 。  
五 、 研 修 就 業 服 務 法 ， 放 寬 外 籍 配 偶

申 請 工 作 許 可 規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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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2.1.8 立 法

院 一 讀 通 過  

提 昇 教 育 文 化 加 強 教 育 規 劃 ，

協 助 提 昇 外 籍 與

大 陸 配 偶 教 養 子

女 能 力 。  

一 、 研 議 強 制 外 籍 與 大 陸 配 偶 接 受 國

民 補 習 教 育 之 可 行 性 。  

二 、 辦 理 外 籍 與 大 陸 配 偶 之 成 人 基 本

教 育 研 習 班 ， 並 分 等 級 開 設 。  

三 、 擴 大 宣 導 國 民 中 、 小 學 教 師 加 強

協 助 提 升 外 籍 與 大 陸 配 偶 教 養 能

力 ， 促 進 其 融 入 本 國 文 化 環 境 。 

四 、 落 實 家 庭 教 育 法 ， 辦 理 親 職 、 子

職 、 兩 性 、 婚 姻 、 倫 理 、 家 庭 資

源 與 管 理 等 家 庭 教 育 事 項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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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 

 

五 、 國 中 、 小 補 校 及 進 修 學 校 適 用 範

圍 擴 及 外 籍 與 大 陸 配 偶 。  

六 、 辦 理 外 籍 與 大 陸 配 偶 成 人 基 本 教

育 師 資 研 習 及 參 考 教 材 研 發 ， 並

將 教 材 上 網 資 源 分 享 ， 以 提 升 教

學 品 質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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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 助 子 女 教 養 積 極 輔 導 協 助 外

籍 與 大 陸 配 偶 處

理 其 子 女 之 健 康

、 教 育 及 照 顧 工

作 ， 並 對 發 展 遲

緩 兒 童 提 供 早 期

療 育 服 務 。  
一 、 將 外 籍 與 大 陸 配 偶 子 女 全 面 納 入

嬰 幼 兒 健 康 保 障 系 統 。  

二 、 加 強 辦 理 外 籍 與 大 陸 配 偶 子 女 之

兒 童 發 展 篩 檢 工 作 。  

三 、 對 外 籍 與 大 陸 配 偶 子 女 有 發 展 遲

緩 者 ， 提 供 早 期 療 育 服 務 。  
 

四 、 將 外 籍 與 大 陸 配 偶 子 女 之 教 育 輔

助 納 入 教 育 優 先 區 計 畫 內 容 中 ；

其 所 生 子 女 較 多 區 域 優 先 補 助 增

設 幼 稚 園 ， 並 加 強 輔 導 其 子 女 之

學 習 生 活 。  

五 、 委 請 專 家 學 者 就 ﹁ 東 南 亞 外 籍 配

偶 家 庭 兒 童 生 活 狀 況 ﹂ 予 以 研

究 。  

六 、 辦 理 外 籍 與 大 陸 配 偶 子 女 生 活 適

應 研 討 會 。  

七 、 繼 續 結 合 法 人 機 構 及 團 體 ， 補 助

辦 理 外 籍 配 偶 弱 勢 兒 童 外 展 服 務

及 親 職 教 育 研 習 活 動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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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 

 

八 、 編 印 多 國 語 文 之 ﹁ 四 至 六 歲 親 職

教 養 秘 笈 手 冊 ﹂ 。  

內 政 部   93.6.30 
人 身 安 全 保 護 維 護 受 暴 外 籍 與

大 陸 配 偶 基 本 人

權 ， 提 供 相 關 保

護 扶 助 措 施 ， 保

障 人 身 安 全 。  

一 、 整 合 外 籍 與 大 陸 配 偶 人 身 安 全 相

關 服 務 資 源 網 絡 ， 提 升 服 務 品

質 ， 並 編 印 外 籍 與 大 陸 配 偶 人 身

安 全 服 務 網 絡 資 源 手 冊 。  

二 、 加 強 受 暴 外 籍 與 大 陸 配 偶 緊 急 救

援 措 施 。  

三 、 加 強 受 暴 外 籍 與 大 陸 配 偶 之 保 護

扶 助 措 施 ， 結 合 運 用 民 間 團 體 建

立 通 譯 人 力 ， 開 發 民 間 外 語 諮 詢

服 務 資 源 。  

四 、 落 實 家 庭 暴 力 通 報 制 度 ， 建 立 單

一 通 報 窗 口 ， 並 試 辦 外 籍 配 偶 保

護 諮 詢 專 線 ， 提 供 英 、 越 、 印 、

泰 、 柬 五 種 語 言 諮 詢 服 務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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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 全 法 令 制 度 研 擬 我 國 移 民 政

策 並 建 立 專 責 機

構 ， 有 效 管 理 婚

姻 仲 介 業 ， 並 蒐

集 外 籍 與 大 陸 配

偶 相 關 研 究 統 計

資 料 。  

一 、 研 議 我 國 移 民 政 策 。  

二 、 規 劃 設 立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專 責 機 構

。  

三 、 研 議 如 何 規 範 外 籍 與 大 陸 配 偶 入

籍 我 國 前 應 具 備 之 基 本 學 歷 要 求

及 應 強 制 接 受 教 育 內 容 。  

四 、 研 擬 相 關 規 範 與 配 套 措 施 ， 加 強

管 理 婚 姻 仲 介 業 ， 並 訂 定 ﹁ 婚 姻

媒 合 定 型 化 契 約 範 本 ﹂ ︵ 草

案 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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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 

 

五 、 研 議 修 法 對 逾 期 居 留 之 外 籍 配 偶

得 於 繳 納 行 政 罰 鍰 後 免 出 境 。  

六 、 持 續 蒐 集 並 建 立 相 關 統 計 資 料 ，

作 為 未 來 政 府 制 定 相 關 政 策 之 依

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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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 實 觀 念 宣 導 加 強 宣 導 國 人 建

立 族 群 平 等 與 相

互 尊 重 接 納 觀 念

， 促 進 異 國 通 婚

家 庭 和 諧 關 係 ，

並 建 立 必 要 之 實

質 審 查 機 制 。  
一 、 加 強 外 籍 配 偶 申 請 來 臺 審 查 機 制

， 並 推 動 面 談 及 家 戶 訪 查 機 制 。  

二 、 加 強 大 陸 配 偶 申 請 來 臺 審 查 機 制

， 除 採 形 式 審 查 外 兼 採 實 質 審 查

， 並 推 動 面 談 及 家 戶 訪 查 機 制 。  

三 、 加 強 宣 導 國 人 建 立 族 群 平 等 與 相

互 尊 重 接 納 觀 念 ， 促 進 異 國 通 婚

家 庭 和 諧 關 係 。  
 
 
 
 

四 、 選 定 實 驗 縣 市 ， 規 劃 辦 理 外 籍 與

大 陸 配 偶 照 顧 輔 導 措 施 示 範 計

畫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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